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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消費者保護的工作攸關全體國民生活福利。在「食、衣、住、行、

育、樂」的層面，可說「行」最重要，買到黑心食品、藥品或過期食品

藥品，只是造成消費者身體不適而已，或慢性中毒。買到蔬果及根莖、

葉、花、果菜類以及水果類，殘留含量農藥過高也不會吃死人。買到黑

心房屋，重大瑕疵偷工減料漏水，尚不致瞬間造成人員死亡。 

汽車的零配件瑕疵會引起駕駛人以及乘客傷亡，重大的車禍造成的

傷害衍生社會大眾的安危，尤其近年來世界經濟快速成長起飛，高科技

的發達、社會的進步中，汽車成必要的交通工具。無車就像沒有腳，說

起來汽車對現代人很重要，汽車系為目前陸上運輸最主要，且使用最廣

泛之交通工具。台灣目前有 5,676,052 輛小客車以及 799,704 輛小貨車。

小客貨車合計起來總共有 6,475,756 輛，以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來說，每

3.5 人就擁有一部車子。 

安全性亦為世界車輛及產業發展主要核心重點，故為有效維護汽車

行車安全之虞，車輛或車型進行召回改正，為企業經營者對其製造、銷

售或進口汽車應負之責任，針對通案、安全性有重大危及行車安全，此

措施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施行已久。 

消費者四大權益：要求安全的權利，明瞭事實真相的權利，自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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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權利、以及意見受尊重的權利後，始蔚為世界潮流，消費者保護的

推進及落實，自然不容忽略。 

貳、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 
（未落實形同虛設） 

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之糾紛 

(一)審閱期明定為三天以內可退還訂金，但大部份車商都未遵守汽車買賣

定型化契約，以致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形同虛設。 

消費者只要付出訂金，不要說有三天的審閱期，今天下訂金，

明天要取消就很困難。車商、業代都有教戰手冊，一致的戰略「推、

拖」手段，吃定消費者。再說打 0800 免付費服務電話有效嗎？今天

的 0800 服務員陳小姐，說要先了解會回電，明天再打 0800 換了位

林小姐接聽，也說要先了解再回電，後天再打電話，又換了宋小姐，

說得也是同樣一句話。 

換個方式去找業代，業代會回答你，訂金已交給公司，是否能

退訂金要請示主管。然後會向消費者說，請示主管後得到的回應是

不能退，但可保留訂金，以後買車可扣除，或是叫消費者自己去找

親戚朋友來買車，才可以扣抵。消費者不厭其煩，最後也只有自認

倒楣。   

(二)廣告不實……太子汽車 SUZUKI，不實廣告，企圖欺騙消費者。電

視媒體刊登廣告，誇大噱頭，買車就送總價值 36,000 的車輛配備，

但事實並非如此，車商辯稱：廣告只是吸引客戶買車而已，並不一定

送。 

依據消費者梁小姐自述： 

我於 95 年 1 月 18 日訂車，服務業務員說: 

1.他們賣車獎金 20,000 元，透明的，所以他不要賺。 

2.我又問我們不買全險，只要買竊盜險、強制險意外險、丟車賠車險，

該名業務說我們有套餐式的保險，25,000 元，我問這種套餐式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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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額多少，他說最高的那種。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保險內容是什麼，

該業務說：最後保險公司會寄單子給我。 

3.這台車要分期，該名業務說可全貸，於是我分 60 期，我問一個月

繳多少業務說 9,300 多元，我問利率是多少，業務一直不肯說，只

是一直說我幫你們辦最低的利率，到銀行對保時我說要改 48 期分

期付款，問該業務要多少錢，業務只說 1 萬 1 千元以內，並沒有明

確的金額，之後又追問多少金額，該業務還是遲遲未答覆。到交車

日 1 月 24 日當天，我問業務當初說要給我 2 把鑰匙，為何只有一

把，業務就說我當初有要給你嗎!?我說對呀，他就說那明天再給你

一把，加上後照鏡。 

4.隔天 1 月 25 日我又去展示中心拿鑰匙時，我又問你們的廣告不是

寫，現在買 SOLIO 送 DVD 或天窗任選一樣，再送後門跑車式雨刷、

前進雷達、帥氣背門飾板嗎？該名業務說 DVD 或天窗當初已經折

價 2 萬元給你了，其他配備他忘了給，配件也缺貨等配件到我再通

知你來安裝，不然你 1,000 公里來保養時再幫你安裝，過 2 天後又

打電話給該業務問，配件到了嗎，他說你 1,000 公里來保養我再裝。

該業務也說要跟我要購車的合約書，我問不是要留一份給我作收據

嗎，業務說沒有，你已交車合約書就該收回，表示你交車到你手上

了。我問買車不是該有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嗎?業務說沒有這種東

西呀，從來沒聽過這種東西（最好是沒有這種東西）業務問我誰告

訴你有這種定型化契約書，我說我問過汽車消保會賴理事長，他說

有，每一家車廠都會有，他說沒聽過，我們公司沒有這種你說的汽

車買賣定型化契約書，我很納悶，怎麼會沒有。我又問你們的廣告

說買車送 DVD 或天窗，這樣買該輛車就應該會有這樣東西不是嗎，

業務說當初問你要不要 DVD 你們不要，扣 20,000 元現金，我說你

們的 20,000 元是你的賣車獎金，他說如果要 DVD 他的獎金會減少，

就沒有獎金，我也問過該店經理廖燈村，他說廣告只是吸引客戶上

門買車而己，並不是一定要給。太子汽車欺騙消費者不良行為，請貴

協會為我們爭取該有權利。 

(三)因標的物重大瑕疵之解約或更換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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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買賣標的物重大瑕疵之解約或更換新車，瑕疵的認定：買

賣標的物有下列情事之一，得由雙方同意專業鑑定，或由買受人逕

行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専業機構鑑定，鑑定結果證實系因機件

瑕疵所致者，出賣人除應負鑑定費用外，買受人得請求更換同型新

車，或解除契約而請求退還已付之價金，及自受領日起至返還日止，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汽車重大瑕疵換車或退車還款： 

1. 煞車失靈檢修二次未修復者。 

2. 行駛中突然起火燃燒者。 

3. 行駛中突然熄火故，檢修二次未修復者。 

4. 於排擋時發生暴衝者。 

5. 行駛中引擎溫度升高至極限，檢修二次未修復者。 

6. 其他重大瑕疵，有危害生命或身體健康之虞，檢修二次未修復者。 

以目前本會收集各汽車廠商定型化契約書，重大瑕疵換車或

退車還款，大都填上 30 日或 60 日而已。一般汽車的零配件磨合

期約 10,000 公里(約 10 個月)，過後才能發現瑕疵。而車商都以超

過期限不能解約或更換新車。只能再維修或更換零配件而已，而

更換零配件，東換、西換婁修不好，找不出毛病，讓消費者開車

出門會有驚恐焦慮感覺。 

例一：高雄縣政府殷消保官接到一件申訴案，消費者購買一部鈴木

SUZUKI 自交車後，汽油蓋常常冒出汽油，造成停車場上地面濕

濕的一片油漬。婁修不好已入廠維修，更換零件四次之多，消費

者覺得很無奈，而車商也盡力了，但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消費者

每天開車都帶著恐懼心態，不知會在何時、何地會爆炸。造成人

員傷亡誰能負責，車商無言以對，只說盡力了抱歉話。消費者說：

漏油是事實，但技術人員無法找出毛病也是事實。既然找不出毛

病，就得換車或退車還款，車商乃啞口無言以對。最後消保官說，

是否擇日由筆者親自上場，鑑定並找出原因，筆者答應可試看看。 

鑑定當天：筆者把汽油桶拆下（由殷消保官親自在場陪鑑），

檢驗汽油管、通風管、回油管通通沒有瑕疵問題，最後把油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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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及油桶蓋下座鐵管拆下，放在裝水的大面盆，再灌氣做試驗，

結果會冒水泡（表示油桶蓋與下座鐵管緊密度不夠）才會冒泡，

再換二個新油桶蓋還是冒泡。表示油桶蓋非主因，然後用舊油桶

蓋，換新油桶蓋下座鐵管再浸水灌氣測試未冒泡，瑕疵的主因也

就是，油桶蓋下座鐵管不良所致，一般油桶蓋會冒汽油，都是油

桶蓋換一換就好，令人意想不到是油桶蓋下座出問題（油桶蓋下

座瑕疵比例只有五萬分之一）。既然瑕疵已找到，車商也不必換

車，消費者也可安心的開車，此鑑定案因筆者親自鑑定，未報備

理事會，故不收鑑定費用。   

 

例二：中華賓士 12 噸軍用大卡車，行駛高速公路行駛中發生火燒車。消

費者（陸軍總司令部 21 砲指部 9 營、砲指部代表：汪×× 

 

▲該車 93 年 2 月 2 日，經台北某某學術單位鑑定時未能拆下，引擎室週

邊線路詳查，不動手只是站著看看外表，就發鑑定報告書如下： 

朋馳 Atego 1223 行政卡車「車牌號碼 軍 E-20688」失火事件鑑定報

告－『外力使然』之可能發生原因： 

一、停靠休息站之可能火源： 

軍用大貨車係屬重型車輛，停靠休息站時必與其它民用大貨車

併排停放，又車斗頂篷前後方均未加裝擋篷，故易被丟入如菸頭、

火柴等未熄滅火源至車斗內。又車斗內存放軍毯，如勤務排長所云，

係用塑膠布包層易燃物品，如觸及未熄滅火源極可能造成車斗內起火燃

燒。 

二、在般道路行進間之可能火源： 

行經交叉路口紅燈停車時，路人或機車騎士從車外丟入菸頭、

火柴等如同前條所述狀況。 

 

三、高速公路行進間之可能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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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車斗頂篷前後方均未加裝擋篷，在行進間可能由於本車

駕駛疏忽，或被其他同型車輛如大貨車或拖車等，自前或後方丟入

菸頭於車斗內，而引起包裏軍用被服等易燃物品的塑膠布燃燒，造

成車斗失火之另一原因。 

★行進中軍斗篷內因未加裝前後擋篷，將使車斗內形成一個空氣流

場，加速促進火源擴大燃燒。 

因此，本鑑定研判火源可能在車斗中間後方處發生，係外力使

然，再加上強勁的東北季風助力，不然單靠引擎油路以及新科技的

超高壓噴射柴油引擎的能力，是不足以造成這次這麼嚴重的火燒車。  

以上為台北某某學術機構的鑑定報告書（依據砲指部官兵所

言，車輛已全部燒光，台北某某學術機構三位鑑定員只看外表及後

車斗之燒廢物，未動手詳查火燒車之相關零配件查驗，就開鑑定報

告書，草率得令人質疑），93 年 3 月 3 日砲指部再向本會申請鑑定。 

(一)汽車消保會現場會勘 

聽取駕駛兵及排長兩位口述，駕駛兵說，他們二人在國道

三號休息站休息三十分鐘後上高速公路，當時車速在 90Km/h

的狀況下行駛，引擎動力系統、轉向系統及煞車系統等全部正

常，在 137.2KM（苗栗西湖路段）時排長感覺得車內溫度很高，

再回頭往後看發現車頭後方有火苗竄出，駕駛兵放空檔滑行隨

即將車停下，駕駛兵取滅火器在車頭與車斗間滅火器無效而放

棄滅火，而排長由車斗後方爬上車，到車頭附近的位置查看起

火原因（因車輛停駛後為「靜態狀況」再加上強勁的東北季風

助力所以濃煙往車頭方向吹）排長才能爬上車斗再走向車頭看。 

(二)鑑定結果 

為車頭（駕駛室）前、左、右方全部燒燬，而後車斗所載

之燒燬物品，包含煞車油類、塑膠類、輪胎全燒燬。查看起動

馬達部位外表看，燒得不嚴重，因起動馬達在引擎右側，其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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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未有油管，致未有熔化現象。分解起動馬達發現電磁開關，

激石線圈燃燒露銅、電刷燒焦變色。電極焚燒變色、電樞線圈

嚴重脫皮，此案因起動馬達小齒輪被飛輪齒咬死，致起動馬達

通往電瓶之主電線產生起高溫，外皮絕緣體被燒燬露銅，很明

顯露銅處為電線固定架處塔鐵所致，再引起全部電線主線、副

線燒燬，如排長口述感覺駕駛室內溫度很高。是因起動馬達承

受不了極大電壓產生走火，電磁及馬達，由內向外燃燒尚看不

到火苗，等主電線延燒到引擎左側柴油管斷裂時，柴油一直噴

燒，自然引起濃煙，故而引擎左側燒得很嚴重，連彈簧鋼片都

燒成彎曲。 

按常理普通柴油閃火點高為（約 54℃）高級柴油閃火點高

為（50℃）可說不可能燃燒（大貨車車斗所戴小部份煞車油罐

及六個大輪胎）。大輪胎閃火點為 480℃，若火源受外力影響所

致，後車斗發生起火點，車斗上的物品應全部燒燬而濃煙應由

車斗竄起（行駛中為動態），若軍毯著火不會到 30 分鐘後才發

現，而輪胎、煞車油罐（未開封）要燒起來也不可能。 

據當事人口述火苗是由車頭與車斗中間竄起，就能證明非

外力影響。因此，本會鑑定其主因為起動馬達小齒輪與飛輪咬

死，電磁線圈與起動馬達承受不了極強的電流由內部產生高溫

致電線走火，發生電線短路（排長口述車內溫度很高很吻合），

起動馬達電線屬於重型粗大的電纜線（直接通到電瓶）一走火，

車輛所有全部電線都會由線圈內部燒起。 

因主電線燒到絶緣外皮至電線露銅碰到固定架而短路，短

路到引擎右側時，燒燬柴油管一發不可收拾。（研判火源在車頭

與車斗間很吻合）。 

動態車輛：行駛中發生火燒車，濃煙由前向後吹。 

靜態車輛：火燒車濃煙要看風向。 

此案車輛：因受東北季風影響順風向濃煙由車尾吹向車頭是正常的。 

◎本案，應為電線走火發生短路燒燬各主、副電線及其外皮，所

謂（絶緣膠布）著火再燒斷，柴油管引起火燒車為車輛零件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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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所致（非外來因素）。 

 

引擎發動是由起動馬達小齒輪帶動飛輪而起動的，起動馬

達在起動馬達起動的幾秒鐘內，抽導極強的電流，可能高速達

360 安培，相當於 100 個大燈燈泡所用的電流。因此，起動馬

達的電線全為粗電線，馬達開關都由一個電磁線圈來操縱，當

駕駛人起動馬達開關，線圈就會發生作用。馬達有一慣性式驅

動裝置，馬達轉動時，一個小齒輪即沿樞輪移動，與飛輪嚙合，

帶動飛輪，使引擎起動。 

◎A、一般常見的起動馬達毛病，都是電刷磨損。 

◎B、較特殊的毛病為起動馬達小齒輪與飛輪齒輪咬死。 

 

本會排除台北某某學術鑑定，所謂外來因素引起火燒車： 

(一) 停靠休息站 30 分鐘（可能之火源）：如停車車斗被人丟菸引發塑膠

布之易燃物起火會冒煙，然後會擴大燃燒範圍，休息站人那麼多為

何沒有人看見。 

(二) 高速公路行進間（可能火源）：時速達 90 公里，如有他車丟菸頭及

火柴於車斗上，為起火原因都不可能，因行進中車輛著火，濃煙會

往後飄，如有可能為何後面車輛無人發現。 

※行駛 5 分鐘才發現濃煙由車頭與車斗間冒出就能排除車斗為著火點，

所以起火點是引擎柴油管被燒燬，柴油燃燒再引發車斗易燃物，連最

不易燃燒的輪胎也燒起來，所以煙由稀變濃（輪胎濃煙最高）。 

 

本會鑑定總結：該車是由休息區休息 30 分鐘，再開往高速公路約 5 分鐘

就起火，乃為起動馬達小齒輪被飛輪圈之環狀齒咬死為起火燃燒。非外來因

素車商應負賠償責任。洗清了駕駛兵的責任歸屬。 

 

例三：福特六和汽車車禍安全氣囊該暴不暴駕駛死亡。 

消費者口述：本人之子王耀燦於民國 92 年 12 月 3 日駕駛福

特 9R-3523，自用小客車，沿雲七四公路，雲林縣虎尾鎮惠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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埒內（東往西）方向行駛，因路急彎致行車衝出對向路外（東向

東道）撞上路外民宅及報廢車輛，肇致死亡，此有交通事故證明

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可佐。上述車輛經二次撞擊已扭曲變形全

毀，然該車安全氣囊卻絲毫未發揮保護作用，因而導致王輝燦身

亡。（駕駛有繫安全帶） 

現場勘驗結論，本會鑑定：引擎室以及防火牆、水箱上架、

前冷氣排也未受損，可證明當時車頭因緊急煞車原理（車頭低車

尾高），以致冷氣排下之橫樑撞到水泥水溝而翻滾。受損部位翻滾

之痕跡，可證明翻滾是左前車頂玻璃框、左前擋風玻璃框、左前

柱開始翻滾後受損。前橫樑被撞凹達 12 公分深，可謂撞車力非常

大（時速應為 100 公里以上）。 

該車因高速行駛速度過快，轉彎示慎向左滑行車身失去平

衡，因高速行駛緊急煞車，以致車頭部位降低高度，因而前保險

桿內橫樑撞上水溝，水溝水泥受高速撞擊而破裂一大缺口。橫樑

撞凹高達 12 公分，因車頭橫樑受撞擊，以致翻滾再撞上牆壁。按

各種車輛所設計安全氣囊，行駛速度 20～30 公里以上，撞擊點左

右 30 度以內之正面撞擊安全氣囊「應該要暴」。 

而該車所設計之電子感應器之裝置地方，是冷氣排前撞擊點

正下方。 

應判斷該車為安全氣囊「該暴而不暴」，車商應負賠償責任。 

很多車輛安全氣囊「該暴而不暴」查其原因：藥包潮濕所致

電腦失控，因台灣為海島型氣候，電子器材材料因潮濕而失控。 

安全氣囊系統： 

這個系統，包含在方向盤裏面的氣囊，氣體增壓器在車頭兩

側或車頭中間的撞擊感應開關和在車內的電子監控系統以及安全

開關。 

作用原理：   

氣囊置於方向盤中央防撞墊盤內，在預先設計的破裂點上充

氣膨脹及突破出，當它在方向盤上完全充飽氣時，它減緩了駕駛

者向前撞擊的力道和保護身體的上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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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氣囊可以說是針對車前方受嚴重撞擊所設計的輔助安全

裝置，當汽車正面或涵蓋各約三十度角，遭受到時速約二、三十

公里以上速度撞擊時，氣囊就爆開以減低前座頭、胸部受傷害。

氣囊從開始作用到結束前後僅需零點一秒，速度相當快，氣囊中

的氮氣是由藏在氣囊室的藥劑分解產生而爆開。     

福特硬拗消費者說：安全氣囊只保護駕駛人及前座乘客胸部

而已，不保護頭顱，死者有繫安全帶，頭顱破裂非產品瑕疵造成。

雲林地方法院法官相信福特的說法：「令人匪議」，消費者已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筆者呼籲消費者，福特汽車設計上，安全氣囊不

能保護駕駛人的頭顱，開福特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經濟部版）★ 

第二十一條（買受人遲延給付分期款價金） 

買受人連續兩期遲延分期付款價金，且所得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

金之五分之一者，出賣人得不解除契約，請求買受人一次清償，如付件

分期攤還表示清償本金及其遲延利息。 

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違反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及第三百九十條而約定期限加速屆至

約款及解約扣價約款。 

不得以契約約定價金加速條款違反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三百九十

條之規定。亦即除買受人有連續兩期給付遲延，遲延價額已達全部

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而約定解約扣

價，其扣留之數額亦不得超過標的物使用之代價，及標的物受有損

害時之賠償。   

說明： 

分期付款之消費者多為經濟上之弱者，若有遲延給付情事即適用期

限加速約款及解約扣價約款，消費者將蒙受巨大之不利益，是以民法第

三百八十九條及第三百九十條將期限加速屆至約款之條件加以限制，並

就解約扣價之數額設定上限，此為強制規定，不得以約定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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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金融局按照個人購車貸款定型化契約範本★ 

第三條第五項： 

乙方（金融機構）應提供甲方（借款人）借款本息計算方式及攤還

表，如經甲方請求時，乙方並應告知查詢方式。 

第七條： 

甲方不依本契約之約定按期攤付本息時，不問債權債務之期間如

何。乙方有權將甲方寄存乙方之各種存款及對乙方之一切債權前清償，

並將期前清償之款項逕行抵銷甲方對乙方所負之一切債務。 

第十條： 

乙方因業務需要，如已將催收業務委外處理，於借款契約訂定時應

將上述情事告知甲方：借款契約訂定後，乙方將催收業務委外處理，亦

同。 

政府法律三頭馬車致汽車消費者誤陷法綱，多數消費者購車分期付

款，消費者都採用經濟部版第二十一條（買受人連續兩期遲延分期付款

價金，且所得遲付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之五分之一者，出賣人得不解除契

約請求買受人一次清償，如付件分期攤還表示清償本金及其遲延利息。） 

經濟簫條，消費者以為差 1、2 星期再繳沒關係，未違背逾期二期或

達全部車價五分之一（100 萬約 20 萬），是實分期付款購買汽車延遲一

天就不行，在未提前告知之下車子被吊回，甚致被法院拍賣。 

金融貸款公司都按照，金融局購車貸款定型化契約範本，依第七條、

第十條，差一天繳都不行就吊車拍賣。 

購車分期付款：銀行（金融公司）大賺暴利、消費者吃虧。一隻牛

剝三層皮，汽車分期付款的毛病在那裡，那一個單位要負責。本會於 91

年 7 月行文行政院消保會，消保會推給經濟部，經濟部推給財政部，財

政部又推給金融局，金融局寄來一張「個人購車定型化契約」（逾期就可

拖吊拍賣）。 

經濟部：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依民法第 389 條及第 390 條，除

買受人連續二期給付，遲延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

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而約定解約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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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否重疊：政府要檢討，並明示消費者 

1、以財政部金融局的「個人購車定型化契約」逾期就可拖吊拍賣。 

2、以經濟部「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依民法 389 條 390 條除買受人連續

二期給付遲延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

全部價金而約定解約扣價。 

案例一：消費者 劉先生(高雄)  台新銀行 

92 年 2 月 10 日來電申訴逾繳 2 期，但未達全部車價的五

分之一（車子停於門口），被拖吊不知而警方報失竊，問銀行是

否把車拖吊回去，銀行說沒有，三天後台銀行才向消費者說明

逾期繳納，而已將車子吊回。2 月 12 日本會打電話到台新銀行

了解情況，要全部清償貸款才可還車。 

2 月 13 日本會發函雙方來會協商（協調日期 2 月 18 日）。 

2 月 18 日台新銀行未派人前來協調（台新銀行來電拒絕協商）。 

2 月 20 日消費者的父母拿了全部貸款現金到高雄台新領車，台

新說車子己拍賣。再收貸款違約金 10﹪，26,000（貸款 260,000）

（按照貸款契約書第四條第二款，一年內解約收百分之十違約

金）車子在位家門口拖吊費用 33,000（標準在那裡）以台北拖

吊一部車到高雄市價約 7,000 元。 

案例二：消費者 王先生 裕融 

貸款本金：441,936，期繳 36 期。還款總額：248,809，已繳期數

20 期 

拍賣金額：162,000，市價 22 萬。 

利    息：43,202 

結清應計稅：821 遲延費：4,078 

法務費用：41,017（未有收據） 

結清總金額：120,245 

第一層： 

貸款利率吃定消費者，買車時業務員明說利率 8%，交車後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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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末違反規定（按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年利率二十%以下都合法）消

費者很無奈。 

第二層： 

汽車被拖吊拍賣期間未以（動產擔保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未以

拍賣法拍賣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債物人）拍賣時顯然違反民法第二十九條

（標的物之再出賣之效力），經本會查證銀行、融資公司拍賣前十天是否

通知消費者，「說有」都用平信，為何不用掛號信（說太浪費）你相信嗎？

並以各縣市汽車公會附設的鑑價委員會，鑑價都以中古車七成價左右拍

賣，高價低估，圖利中古車商（球員兼裁判）。 

在此例貸款 60 萬已還 30 萬尚欠銀行 30 萬，市價有 40 萬消費者以

為拍賣後尚有錢可領回，結果拍賣只有 25 萬尚欠銀行 5 萬，再加上其他

雜費 5-6 萬。 

第三層： 

銀行吃定消費者再增加以各種名目，開列費用要求消費者付費。1.

貸款本金 2.利息 3.還款總額 4.違約費用 5.拍賣金額 6.遲延費7.法務費：（包

含尋車費）8.拖吊費：（三萬至五萬）9.結清總金額。 

汽車分期付款只要逾繳，不管三天、五天或一期，車子就會被金融公司

或委外拖吊公司給吊回，永遠沒救，打官司也不會贏，法官都以動產法處理，

而不以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連續逾期二期未繳，未達全部價金五分之一不

能拖吊，筆者奉勸消費者，分期付款的汽車不要逾繳，以免吃大虧。 

有關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分期付款契約，與動產擔保交易法，第十八條規

定是法律重疊，行政部應去研究，明示以保護汽車消費者權益。 

參、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 

中古車商如何吃定消費者、吃相難看，專鑽法律漏洞 

「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但都未落實實施，主管機構經濟

部難辭其咎，因為事實上中古車商 100 家中，有 99 家都未簽寫定型化契

約，另定「訂講合約書」之賣與買不同之合約書，顯然違反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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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商口號一致都表示是經某人託賣的，車行只是仲介而已，並出示

委託書給消費者看。但事實上，委託賣車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車

行人以人頭名義買入的。而消費者買車時，車商大多只提供一張 A4 的

車輛「訂購合約書」而已，並未填寫定型化契約，待交車時，車商還會

將「訂購合約書」收回，以致事後消費者無法留下證據，求償因難。 

車商雖有三保證：1.保證非泡水車、2.保證非重大事故車.3.保證非贜

車，另加免費保固 3 個月，或 5 仟公里，但事實上，卻常常連消費者當

日買的車子都不能退車，有的車買回二、三天就毛病連連，車商相應不

理，藉口說中古車小毛病都有。更讓人難以心服的是，中古車商甚至掛

上各縣市汽車公會「優良車商」紅布條來誤導消費者。按公會只要有入

會繳會費，都可發紅布條（表示是會員而已）。 

案例一：台南消費者劉小姐於 93 年 7 月以 26 萬，向中古車商購一部裕

隆 MARCH 1,300C.C，一個多月後到原廠保養，保養技工說這

一部車是變造車，是由二部車輛焊接為一部車，讓消費者開車

怕怕。 

經本會召開協調會，消費者劉小姐要求退車還款，但中古車商一直

否認，直辯車體只有小焊接而已，本會為求證，把車底板地毯拆下檢驗

（免費），確實是二部車焊接成為一部，而其切割處是前椅座 B 柱邊，非

內行人很難看得出。在協商中，中古車商只願以 16 萬買回，協調不成立，

只好以法律解決，於是消費者向台南地方法院提出告訴。結果令人失望，

法院判消費者敗訴。 

查其因：買車時有寫一份中古車訂購單，而交車時中古車商「說」

車子也過戶、也交車了，訂購單也沒有用要收回，消費者不明究理也就

把訂購單還給車商。法院出庭時，檢察官只看訂購單兩造是否有簽名，

只問消費者訂購單的姓名，是不是你所簽的，消費者答「是」。檢察官說

訂購單有寫，此車「如有事故焊接達到 2/3 可退車還款，但此車只有切

割焊接一條線而已」，未達 2/3 尚合法，消費者差點昏倒於法庭，筆者求

證台南汽車公會，答覆該公司未參加公會，公會未有約束力。 

肆、汽車安全瑕疵之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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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督促企業經營者就車輛重大安全瑕疵確實履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

條規定之回收等義務，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所稱重大安全瑕疵者，係指汽車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行駛中煞車失靈、轉向系統或其他關鍵性零組件故障致車輛失控者。 

二、燃料系統故障致燃料洩漏、車輛熄火或起火者。 

三、油門斷裂或卡死者。 

四、排檔系統失效致車輛暴衝者。 

五、發生不可預期之爆胎或空氣囊失效、做動者。 

六、配線不當致車輛起火燈熄滅者。 

七、配置嚴重違反車輛安全法規者。 

八、同一批號車輛經企業經營者或國外生產廠商宣布召回或發布警告  

通知者。 

九、其他重大安全瑕疵。 

企業經營者、消費者服務中心或行政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保

護團體，每月受理同型式車輛具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事由之申訴案件三

件以上者，亦同。 

例一：豐田汽車 ALTIS 1600C.C 汽門油封老化，93 年 5 月 12 日陳姓消

費者來會申訴（高雄市小港機場排班司機）。陳述於 91 年 6 月向

高豐田高都購買一部 Altis 1.6 營業車，於 93 年 7 月 30 日，行駛

里程 2.825 公里，開始引擎嚴重耗損機油，該車保養得很好，每

5000 里就換機油（原規定每 10,000 公里），損耗機油約 800cc，向

豐田高反應，都未有善意的回應。 

93 年 5 月 21 日本會召開協調會： 

豐田高都說明： 

以消費者未按照保養手冊規定回廠換機油，是否按照時間換油及外

面換的機油品質是否有問題，難以釐清，而二年五萬公里已超過保固期，

故而不必負起責任。 

消費者： 

因原廠保養費過高，計程車大部份都買中國石油的機油，在傳統保

養場換機油，而每5,000公里就換機油，應是引擎有瑕疵，而有很多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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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都有發生此現象。 

汽車消保會： 

按一般汽車保養第一次磨合期須1,000公里回廠換機油，第二次為

5,000公里以後，每一萬公里要做保養換油就符合規定，而機油是用SAE

標誌的中國石油也符合使用手冊規定，根據以上推斷應是汽門油封品質

硬化不良問題。 

雙方未有共識：本會建議消費者繼續再開看看，本會會做市面調查。 

汽車消保會： 

本會派義工到小港機場，指對排班之計程車做市調「其他廠牌之計

程車」，加用同一種機油（中國石油）都未有此耗機油現象，顯然非油質

及換油期限問題，經六個月之調查ALTIS 1.6此形式車輛，大約有100多

部該車型都有耗機油現象。  

顯然非個案而是通案，經與豐田高都協商再不處理將開記者會，高

都經消費者同意春節過後由本會現場檢驗以釐清責任。 

94月2月中旬現場五部營業車吊起引擎分解後，筆者親自鑑定證明本

會判斷正確，該五部引擎耗機油的營業車引擎拆修後，調查分析為汽門

油封(橡膠料)品質不良變形硬化而造成耗機油，有油環積碳卡住和汽門面

積碳不良現象，且已傷害到汽缸壁，五部車都發生同樣瑕疵，事實可證

明該車的瑕疵。本會判定正確。 

原有不正常耗機油計程車約100多部，但敢向本會連署申訴登記索賠

者只有42部（每部維修約15,000~20,000）豐田高都已全部免費維修完畢。

豐田高都尊重本會鑑定為汽門油封老化，答應處理42部計程車全部免費

（每輛維修費18,000），對此事件是個負責任的車商。後來60多部的排班

司機要再來本會連署求償，本會不接受申訴。 

42部計程車在本會堅持免費修理（1部18,000），求償成功後並未回

饋一毛錢給本會。台灣的消費者都把消保團體當做「免洗餐具，用完就

丟」，根本不懂飲水思源。汽車消保會在爹不疼娘不愛的環境下，財務陷

入困境，沒人敢接理事長這一個職位。 

在汽車界無論是新車及中古車商，都帶著有色眼鏡看待本會，汽車

消保會有如過街老鼠，車商人人喊打。而面對消費者無理的求償，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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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本會被車商給收買，但本會的宗旨是站在中立性，以合情、合理、合

法去解決糾紛，可說是車商與消費者之間溝通的橋樑。處理汽車消費糾

紛要有專業知識，其重要零件200多件都要會背讀，甲零件…乙零件…丙

零件…是何相關去解圖，使得車商無言以對，要求賠償或甚至是打官司

也會贏。車輛瑕疵並不像是一般消費糾紛這麼好處理，相對之下汽車零

件是由一萬多件零件結合而成，並非百分百的無瑕疵。高科技的衛星，太

空梭也會爆炸，這可想而知，汽車的瑕疵並非不存在。 

最近有少數不良車商，連署向行政院消保會、交通部告狀本會，說

本會對消費者保護過當。本會認為這些車商，不要只會打小報告，本會

可挑戰不良車商，來開一場瑕疵辯論會。也有廠商如有瑕疵車檢驗不出

來，還不是請本會幫忙找出毛病？ 

商業道德，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奉勸車商們，請捫心自問，如果

瑕疵車一旦造成傷害，受害者是你的家屬，你又有何感想呢？ 

◎按自用車行駛里程8萬公里～10萬公里(可能要七、八年)才發現耗機油

現象，要索賠已難釐清責任。對自用車主最不公平。 

◎按汽油車在正常保養下，引擎壽命約35萬～40萬(消耗品除外) 

例二：台北藍先生油泥苦主，終歸訴訟！自用車ALTIS也生油泥？ 

任誰都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存下錢所買的車，會成為一部讓自己悔

萬分的瑕疵車。而消費者也萬萬想不到，原以為可以依賴的車廠，最後

卻讓自己成為必須靠打官司才能爭回自己權益的無賴車廠？這其中心境

的的轉折，就像每天上演的肥皂劇般，該人哭笑不得！ 

為了維護讀者們知的權力，將完整呈現油泥事件始末。繼上次與和

泰汽車協調失敗，並將對和泰汽車提起法律訴訟後，又再收到多件相關

油泥的申訴案例。 

車主變苦主，事實上，在最近所接獲的申訴案例中，發現一件值得

 每天行駛 每月行駛 一年行駛 保固期限(二年) 

計程車 250公里 7,500 90,000 50,000 

自用車 30~40公里 1,050 12,6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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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現象。以往所認為，只有計程車才會出現的油泥，現在竟已出現

在一般自用車上，而情況更嚴重到把引擎內的機油都「吃」光了。雖然

發現及時，沒有使引擎因此縮缸，但對引擎所造成的傷害卻已在所難免。 

而這位投訴者在向和泰汽車反映後，卻沒有辦法獲得正面的回應，

並被保養廠人員一口咬定是使用了劣質油品才會造成引擎油泥。試問，

一直該廠保養的車怎麼可能會使用劣質油品？莫非問題是出在保養廠的

油品？當然，在舉證不力的情況下，這位車主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 

另一方面，財大氣粗的和泰汽車，可能也是看準了消費者缺乏專業

知識與進行法律訴訟的時間、金錢，認為不會對其造成多大的影響，因

此而有恃無恐！不過，為了維護所有消費者的權益，亦將持續追蹤，蒐

集相關資料，以報導事實真相。 

另一方面，藍先生雖然沒有深厚的財力，但尋求真理的執著卻比一

般人要更為強烈。再加上協調會破局後，消基會的義務律師－黃碧芳肯

主動出面協助，才堅定了其尋求真理的決心。 

不過，以和泰汽車擅長的「拖」字訣看來，藍先生此次的訴訟可能

不甚樂觀。而且和泰汽車背後龐大的律師團，也將使藍先生此役打來更

為艱辛。 

例三：Alits油泥縮缸事件追蹤（汽門油封老化是主因）。 

一台車產生油泥，可能是車主保養不當。兩台車產生油泥，可能是

使用地下劣油。三台車產生油泥，可能是因緣際會巧合。但如果同時有

上千部相同車型產生油泥，那麼常把「總是為你設想」掛在嘴邊的和泰

汽車，又要想出個什麼理由來搪塞無辜的車主？ 

由和泰汽車代理銷售的Toyota Alits，本來是國內計程車運匠們的最

愛。但自從93年底爆發近千部Toyota計程車運匠向立委集體陳情「油泥」

問題的事件後，Toyota Camry及Alits在運匠心中的良好評價便立刻扣

分。不過，由於和泰高層封鎖消息的功力高深，讓油泥事件在媒體大力

報導前便被擋了下來。因此，完全知情的消費者可說是少之又少，而這

樣的訊息也只能透過運匠們之間的口耳相傳慢慢散播。但為了滿足讀者

知的權利，去年底本刊還不畏和泰高層打壓，堅決爆料和泰所代理生產

的車輛設計瑕疵。因此，才又喚醒運匠們及消費者對此事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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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堅持社會的公理與正義，藍先生依然持續著與和泰汽車的對

抗。而和泰方面，則依然對藍先生的訴求無動於衷。甚至連藍先生要求

協助維修問題車輛，也被和泰以「超過事件處理時間」而一口回絕。而

這無疑是要藍先生一肩扛起由和泰製造的車輛瑕疵，並在無形中增加藍

先生的負擔。不過，這些冷漠的回應與對待都無法擊潰藍先生對抗到底

的決心。因為在本刊報導後，藍先生已獲得各界的共鳴。其中，像是台

北市調解委員會的委員在看藍先生所蒐集的各種完整證據後，都譴責和

泰汽車如此的作為。 

豐田1.0 ALITS汽門油封老化案件並呈送相片給行政院消保會，行政

院消保會再轉交通部，交通部再轉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之後再

轉工業研究所，工業研究所說：沒有辦法檢驗，這樣就草草結案，令人

憤慨！高雄豐田高都民族廠，由筆者現場會勘，連續拆卸五部同型車，

檢驗汽門油封都老化失去彈性，後來連續拆卸42部車輛結果都是一樣，

是汽門油封老化所產生油泥，42部計程車豐田高都終於承認，汽門油封

有瑕疵，願意免費更換零件（每部18,000）。 

豐田高都都承認了，和泰汽車為何死不承認，主管單位也未追究，

到底誰在保護消費者？ 

伍、結論 

為保障汽車消費者的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免於遭受損害，應

檢討並充實相關法令，提昇規格及標準，加強檢驗及測試，建立監視及

預警制度，以及健全汽車瑕疵召回制度等。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不要只重視食品衛生管理法、農藥管理法、藥

事法、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應該重視汽車消費問題，在全國有汽車共

6,475,756輛，每3.5人就擁有一部車子，可看汽車對現代人是很重要的。 

一部車子是由一萬多個零件所組合而成，而零件大都由衛星工廠（下

游工廠）所提供，難免發生零件瑕疵，汽車也走高科技路線，以國產車

來說，每部車電腦有三、四個，進口車有七、八個電腦，而台灣屬於海

島型氣候（鹹濕），而電腦內部組織為銅粉製造的印刷電路，最怕的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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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酸的氣候，容易引起無預期（突發性）的短路，以致發生暴衝、火

燒車、安全氣囊該暴不暴、不該暴而暴、行進中瞬間熄火，煞車失靈等

原因而造成大、小車禍，大多因電腦凸槌有關聯，雖有「汽車消保會」

做為汽車消費糾紛的專業鑑定與協調單位，但往往有些車商不顧商業道

德，以及逃避消保法無過失責任，明明是車輛零件瑕疵，卻都以人為因

素操作不當，或外來因素推卸責任；或以拖、拖、拖、或以威脅之手段，

迫退消費者申訴管道，或向媒體表示要告本會（保留法律追訴權），到法

院也不怕，惡劣車商認為消費者未有時間、金錢打官司，而推說依法處

理，由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層層審理，官司一打數年，等

消費者因無力應付，終至放棄而結束。（認輸自認倒霉）難鬥財大氣粗的

車商。 

所幸目前法院、軍事檢察署、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台灣金

屬研究所、各大學車輛工程系及各汽車廠商所受理儀器無法鑑定的車輛

瑕疵案，大都會建議到汽車消保會以目測觀察法、實務理論法，加上本

人以專業研究汽車五十多年的經驗做為鑑定，而大部分的車商與消費者

都會尊重汽車消保會的鑑定。 

本會創會已十三年，尚未有廠商敢提出告訴本會的鑑定不實，或不

公正，例VOLVO暴衝事件，和泰豐田ALTIS 1.8產生戴奧辛事件160,000

萬部全部召回（每部召回換音響板約3,000元×16萬部，損失約四億元），

為何不敢告本會。那就是表示本會鑑定有相當的水準，而不敢告，媒體

為車商的衣食父母，每年100多億的廣告費用（50萬輛×30,000元）你不

想爭食嗎？ 

所以可說媒體也是依靠車商，車商最近動作頻頻，利用各種管道、

公關部門（有錢能使鬼推磨），認為本會是個麻煩製造者，給本會相當的

壓力，預感到汽車消保會，遲早有一天要關門！ 


